
证券代码：300669 证券简称：沪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杭州沪宁电梯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杭州沪宁电梯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沪宁股份”）拟向

上海虹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剑光电”）投资4,000万元，认购

虹剑光电新增62.291万元注册资本。

2、虹剑光电现有股东苏州国科浩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国科浩宇基金”）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3、 2025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外投资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关

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

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本次投资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4、风险提示：

在未来的经营过程中虹剑光电可能会面临行业变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以

及不可抗力等风险，公司本次投资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可能面临投资失败或者

不达预期等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投资及标的公司概述

（一）本次投资虹剑光电基本情况

虹剑光电是一家专注于特种光源研发及生产的企业，在光学、激光技术以及

半导体电子等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技术成果及经验，其基本情况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1. 公司名称：上海虹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2023年 6月 8日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CLL8HTXN

4.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 3000号 5号楼 504室

5. 法定代表人：廖帅

6. 注册资本：642.3969万元

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机械

电气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 根据虹剑光电相关审计报告，虹剑光电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25年5月31日/2025年

1-5月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

度

资产总额 148,883,121.58 159,911,602.67

负债总额 62,918,146.81 62,189,632.81

净资产 85,964,974.77 97,721,969.86

营业收入 2,989,469.02 21,495,191.20

净利润 -11,756,995.09 -15,501,634.19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其他途径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虹剑光

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本次投资基本情况

沪宁股份长期聚焦电梯部件制造领域，业务结构相对单一，为支持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构建沪宁股份“传统制造根基+科技创新引擎”的双轮驱动发展模

式，分散单一行业周期风险，公司拟以现金增资的形式向虹剑光电投资 4,000万

元，其中 62.291万元计入虹剑光电的注册资本，剩余部分 3,937.709万元计入公



司的资本公积，本次投资前后，虹剑光电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拟增加注册

资本

（万元）

增资后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廖新胜 132.4751 20.6220 132.4751 18.7991

马建设 70.0000 10.8967 70.0000 9.9335

上海杉栉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1.6250 6.4796 41.6250 5.9069

刘忠原 22.5236 3.5062 22.5236 3.1963

上海虹盟聚胜企业

管理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3.3000 5.1837 33.3000 4.7255

深圳市清创华石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30.0000 4.6700 30.0000 4.2572

蔡志刚 15.0651 2.3451 15.0651 2.1378

白文琴 20.0000 3.1133 20.0000 2.8381

廖帅 10.0000 1.5567 10.0000 1.4191

邵轶华 7.0000 1.0897 7.0000 0.9933

上海璟煜珩企业管

理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4.9935 7.0040 44.9935 6.3849

上海谆融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1392 0.8000 5.1392 0.7293

北京微鲸伯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2848 0.2000 1.2848 0.1823

苏州国科浩宇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9.0335 23.1996 149.0335 21.1489

北京中科创星硬科

技中小企业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5.6959 4.0000 25.6959 3.6464



马清兰 34.2612 5.3333 34.2612 4.8619

杭州沪宁电梯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62.291 62.291 8.8395

合计 642.3969 100 62.291 704.6879 100

截至公告日，虹剑光电存在 3000 万元尚未行权的可转债，上述持股情况不

包括公司尚未行权的可转债权人，如未来相关可转债权人行权，公司持有的虹剑

光电股权比例将被相应稀释。

如本次投资交割前，虹剑光电以相同估值引入其他投资人，沪宁股份持有的

虹剑光电股权比例根据虹剑光电本轮融资其他投资人认缴情况（如有）相应进行

调整。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国科浩宇基金为公司于 2023 年与上海国科龙晖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及

公司控股股东杭州沪宁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产业基金，为公司关联方。国科

浩宇基金分别于 2024 年 3月、2024 年 11 月对虹剑光电进行投资，公司本次投

资前，国科浩宇基金已持有虹剑光电 23.1996%的股权，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苏州国科浩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成立日期：2023年 7月 7日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MACN0XD10L

4. 注册地点：苏州高新区华佗路 99号金融谷商务中心 11幢

5.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国科龙晖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注册资本：32000万元

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投资；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 根据相关审计报告，国科浩宇基金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资产总额 311,236,034.51

负债总额 2.00

净资产 311,236,032.51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6,249,521.58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其他途径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科浩

宇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5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投资事项外，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未发生

其他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 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及结果

公司本次投资虹剑光电的投资价格系综合虹剑光电拥有的核心技术情况、行

业未来增长趋势、未来发展潜力等因素，并参考虹剑光电上一轮投后估值以及公

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后，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按照虹剑光电投前

整体估值人民币 41,250.00 万元，由沪宁股份出资 4000 万元，认购虹剑光电新

增 62.291万元注册资本。

2、标的公司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

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相关《资产评估报告》, 摘要如下：

资产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5 月 31 日



评估对象：虹剑光电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虹剑光电的全部资产与负债。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评估结论：经评估，虹剑光电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为人民

币 41,50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亿壹仟伍佰万元整。

（二） 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投资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就本次投资与有关方签署的投资协议以及股东协议主要条款内容如

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杭州沪宁电梯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宁股份”或“投资人”）

乙方：上海虹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以下简称“原股东”）

丙方：上海虹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剑光电”或“标的公司”）

（二）投资金额

投资人拟向标的公司投资人民币4000万元，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62.291万

元，对应公司投前估值为41,250万元，剩余部分3,937.709万元应当作为溢价计入

公司的资本公积（“本次投资”）。

（三）先决条件

除非沪宁股份作出书面豁免，沪宁股份履行支付增资款的义务应以下列先决

条件已全部得到满足为前提：

(1)尽职调查

沪宁股份已完成法律、财务、管理、技术、知识产权和业务流程方面的尽职

调查且对尽职调查结果满意。

(2)本轮投资人内部批准



沪宁股份董事会已审议批准本次投资。

(3)公司内部批准

虹剑光电全体股东作出有关同意签署本次交易文件和批准本次增资的股东

会决议（其中应包括公司现有股东对本次增资放弃优先认购权以及对本次增资事

宜同步修订章程等）。

(4)沪宁股份外部批准

沪宁股份就本次投资通过其主管部门、交易所的审批、备案或问询（如有）。

(5)本次交易文件签署

本次交易文件各签署方已经签署并向虹剑光电交付了其作为一方的每一份

本次交易文件。

(6)陈述、保证和承诺

虹剑光电及其实际控制人在协议中作出的所有陈述和保证在截至交割日应

为真实、完整准确、且不具误导性的。虹剑光电及其实际控制人根据协议应当于

交割日前履行或遵守的每项许诺、承诺和义务均已得到适当履行和遵守。

(7)无法律程序或诉讼

不存在由任何政府部门提起的或向任何政府部门提起的、针对虹剑光电及原

股东的、已发生的或潜在的诉求，会限制本次投资、或对本次投资以及虹剑光电

及其实际控制人签署和履行本协议的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8)无重大不利影响

虹剑光电的状况（财务或其他）、经营成果、资产、监管状态、业务或前景

总体没有重大不利变化；亦不曾发生过单独或共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

项事件，并且合理预期不会发生可能单独或共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该等事件。

(9)实缴出资

全体原股东均已完成认购股权的全部实缴出资。

(10)交割先决条件满足确认函

虹剑光电、实际控制人已向沪宁股份出具一份确认先决条件已全部得到满足

或被沪宁股份豁免的确认函。

（四）交割及支付

1. 如沪宁股份未对前述交割先决条件满足确认函提出异议，则本次投资的



交割（“交割”）应在沪宁股份收到交割先决条件满足确认函后三十（30）个工作

日内或各方一致书面同意的其它日期进行。

2.投资人以现金方式向标的公司支付投资款，投资方于交割日将上述全部增

资款项支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3. 标的公司收到增资款项后，应当于交割日向投资人提交认缴的注册资本

数额的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于交割日后三十（30）日内就本次投资及相关事

项于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相关公司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五）公司治理

1. 公司董事会由五（5）名董事组成。董事长和各董事任期3年，董事任期

届满后，经原委派方重新委派可以连选连任。董事长应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2. 各方应依据如下约定委派、撤换董事，股东会应批准选举各方依据如下

约定委派、撤换的董事，各股东应在股东会上为此投赞成票：国科浩宇基金有权

向公司委派一（1）名董事并有权撤换其各自委派的董事（“投资人董事”），创

始人有权向公司委派四（4）名董事并有权撤换其委派的董事。

（六）违约条款

1. 对于本协议项下的一方（“违约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承

诺或在本协议和其他本次交易文件中作出的陈述或保证不真实或不准确，而使其

它各方（“非违约方”）产生或遭受的任何权利请求、诉讼、损害、损失和合理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费用和支出以及对任何权利请求进行调查的费用，集团

公司资产及/或股权价值的降低或者债务的增加而导致的损失），违约方同意对

非违约方进行补偿。该补偿并不影响非违约方根据法律法规就违约方对本协议任

何条款的该等违反可享有的其它权利和救济。非违约方就违约方违反本协议任何

条款而享有的权利和救济应在本协议被取消、终止或完成后依然有效。

2. 违约方应向非违约方全额支付任何及所有非违约方就该等违约而产生或

遭受的损失，并在收到该等非违约方书面通知的十（10）日内支付。

（七）合同的生效

本协议应于签署之日生效并持续有效，除非依合同终止条款而提前终止。

（八）其他重要条款

自相关协议生效之日起，投资人享有如下权利：



1. A+轮投资人、马清兰、A++轮投资人均有权（但无义务）在协议约定的

回购事件（以时间较早者为准）发生后向虹剑光电实际控制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

其回购回购权利方当时所持有的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虹剑光电实际控制人回购

义务的责任以其持有的虹剑光电股权变现价值为限。

2. 除已向投资人不时书面披露的情形外，公司合格上市或被合格并购前，

未经相关投资人书面许可，虹剑光电实际控制人不能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虹剑

光电主营业务同类的、相似的、处于竞争关系的、处于同一行业业务，亦不得直

接或间接地在任何与虹剑光电构成竞争性业务的实体中持有任何权益。

3. 沪宁股份及相关投资人享有的优先清算权、优先认购权、反稀释权、优

先购买权、共同出售权、知情权、检查权、利润分配、平等待遇相关内容。

4. 因协议的签署而产生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协议各方友好

协商解决。提出诉求的一方应通过载有日期的通知，及时告知另一方发生了争议

并说明争议的性质。如果在该争议通知日期后的十五(15)日内无法通过协商解决

争议，则任何一方可以将该事项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仲裁地点在上海，

根据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程序和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都有

约束力。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投资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邹家春先生、邹

雨雅先生已回避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经审议，董事会认

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

定，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符合公司业务战略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情形。

2025年11月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投资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

我们认真审阅了《关于对外投资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认为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业务战略发展规划，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

同意《关于对外投资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

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

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5修订）》及《杭

州沪宁电梯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

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等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六、关联方共同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及必要性

沪宁股份长期深耕电梯部件制造领域，业务较为单一，对电梯行业依赖程度

较高。

沪宁股份本次布局光电子领域，既是响应国家战略导向的重要举措，也是把

握产业升级机遇的关键决策。通过投资虹剑光电，公司能够将电梯部件制造领域

的工程化经验与光电子领域的技术创新优势深度融合，构建差异化竞争壁垒，实

现向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战略转型升级。

公司先后于 2023年 3月 22日和 2023年 5月 18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拟通过协议转让部分股份引入战略投资者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杭州沪宁电梯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

现金出资 2,000万元与国科龙晖、沪宁投资等其他专业投资机构设立国科浩宇基

金，该基金主要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涵盖高端制造业、光电子成套设备、

集成电路等产业。而本次投资参股上海虹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正是对前述相关

公告内容的切实履行，对公司发展具有重大且多维度的必要性。

（二）投资风险及影响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系在确保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进行的合理安排，不会对公司正常运营、财务状况及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



本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存在因投资条件变化等导致协议修改、取消的风险，本

次投资标的尽管在专利技术、人才团队等方面已经具备一定基础，但是在后续经

营管理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

响，未来经营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自愿、公平和公开原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和关联方之间不存在相互损害或输送利

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其他

本公司将根据该项目的阶段性运营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3.上海虹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股东协议；

4.标的公司审计报告；

5.标的公司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杭州沪宁电梯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